
新北市板橋區農會  申請/解除代繳費用約定書 

茲向貴會  □申請  □解除  代繳下表費用，按期自本立約人（即存戶）在貴會開立之 

               存款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帳戶內之存款金額提領或終止繳付。 

代繳項目 用戶編號 代繳項目 用戶編號 代繳項目 用戶編號 

水費 

52242444 

【B3700】 

水號 

電費 

【B3000】 

電號 

中華電信 

96979933 

【B3700】 

營運處 
代  號 電話號碼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瓦斯 

35433242 

【B3700】 

用戶編號 
管理費 

【B3010】 

扣款人(存戶)身分證統編 

       

 

   

   

立約人茲向貴會申請委託轉帳代繳公用事業或其他事業費用時，適用下列約定條款： 

一、立約人委託貴會代繳各項款項，應以書面或其他經貴會同意之方式申請，如因約定內容不全、錯誤或其他原

因，致貴會無法辦理轉帳，則一切責任由立約人負責。 

二、立約人向貴會申請代繳公用事業或其他費用服務，請自接受委託之事業單位同意之月起開始辦理，在未洽妥

同意前，各月份之費用仍由立約人自行繳納。 

三、如本帳戶因存款不足、存款遭法院扣押、未中止委託前自行結清帳戶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貴會之原因，致無法

代繳而退據者，貴會得逕自終止代繳之委託，若因此所造成之損失或責任，應由立約人負責。 

四、立約人如對於收費帳單及其他計算退補費等情事有疑義時，由立約人自行洽收費單位辦理。 

五、本約定書未約定事項，立約人同意依相關金融業慣例及法令辦理。 

六、水電費發票獎金入戶□同意  □不同意 

此致  板橋區農會 
立約人（即存戶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簽蓋原留印鑑） 

身分證編號/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連絡電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經辦(驗印)      核章 


